
婴幼儿照护

职业技能（厂中校）培训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精神，对标婴幼儿照护产业发展前沿

需求，充分依托合作企业真实职业环境与优质教育资源，构建“校

中厂、厂中校”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切实提升学员职业技能与就业

竞争力，特制定本婴幼儿照护职业技能（厂中校）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1. 技能目标：使学员熟练掌握婴幼儿生活照料、营养配餐、

健康护理、早期教育、安全防护等核心技能，熟练运用行业新方

法、新技术、新标准完成岗位实操任务，具备独立胜任托育机构及

家庭婴幼儿照护岗位的能力。

2. 素养目标：依托企业职业文化熏陶，培养学员“关爱婴幼

儿、尊重生命、严谨细致”的职业素养，养成良好的沟通协作能

力、应急处置能力与岗位适应能力。

3. 发展目标：帮助学员积累真实岗位工作经验，提升就业竞

争力，为后续“专插本”深造、直接就业或自主创业奠定坚实基

础。

二、组织架构与合作模式

1. 协同管理机制：成立由学校培训中心与合作托育机构（产

教融合型企业、省级“专精特新”相关企业）共同组成的培训管理

小组，明确双方职责。学校负责统筹培训计划制定、专任教师派



驻、理论课程保障；企业负责提供真实实训场地、安排企业导师、

制定岗位实践任务、落实生活保障。

2. 双导师配备：每位学员配备 1名学校专任教师（负责理论

辅导、学习跟进）和 1 名企业导师（负责岗位实操指导、职业素养

培育），形成“校企双导师”协同指导体系。辅导员定期深入企

业，跟进学员学习、实践及生活情况。

三、培训对象与报名要求

1. 培训对象：已完成婴幼儿照护职业技能基础理论学习的学

员，自愿参与产教融合实践培训。

2. 报名条件：需提交监护人（家长）签署的《知情同意

书》，承诺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与培训管理要求，全程参与规定实践

任务。

3. 名额限制：根据合作企业岗位容量，择优录取，确保培训

质量与实践效果。

四、培训时间与地点

1. 培训周期：202 年 月— 月（共 5 个月，具

体到岗时间以企业通知为准）。

2. 培训地点：合作托育机构“厂中校”实践基地（依托企业

真实照护场景开展教学）。

五、课程体系与教学安排

采用“校内课程置换+企业实践融合”模式，将原校内第五学期

课程（大三上学期）置换成企业产教融合实践相关课程，具体包括



四大模块：

1. 企业典型工作任务培训（占比 40%）：由企业导师主导，

涵盖婴幼儿日常照料（喂养、睡眠、盥洗）、营养配餐制作、常见

疾病护理、早期潜能开发活动组织等真实岗位任务。

2. 理论课程学习（占比 25%）：匹配度高的课程（如《婴幼

儿行为观察与指导》《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由企业赋分认定成

绩；匹配度较低的课程通过学校教师送教上门或线上授课形式完

成，按要求考核赋分。

3. 毕业综合实践（毕业设计）（占比 20%）：由校企双导师

共同指导，聚焦企业实际问题开展实践研究，形成面向生产一线的

高质量实践成果。

4. 职业素养养成（占比 15%）：通过企业岗位实践、职业礼

仪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培育学员沟通技巧、责任意识、应急处

置能力。

六、培训管理与保障

1. 实践规范：严格按照校企签订的实践课程内容开展教学，

不接收非合作企业安排的实践课程；学员须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服

从企业与学校双重管理。

2. 学分认定：实践期间第二课堂学分由企业直接认定，学员

无需参加校内第二课堂活动。

3. 生活保障：企业根据薪酬管理制度，为学员发放相应生活

补贴、住房补贴；学员可申请“住宿置换”，免除校内宿舍费用，

原宿舍由学校统一处置。

4. 安全保障：校企共同制定安全管理细则，企业负责实践场



地安全防护，学校定期开展安全巡查，确保学员人身、财物安全。

七、考核与激励机制

1. 考核方式：采用“过程性考核+终结性考核”相结合，过程

性考核含出勤、岗位表现、实践任务完成情况（企业主导），终结

性考核含理论测试、实操技能考核、毕业综合实践成果评审（校企

协同）。

2. 结果应用：考核合格者颁发婴幼儿照护职业技能培训结业

证书；同等条件下，优先评选优秀毕业设计、优秀毕业生。

八、后续发展支持

学员完成规定实践教学任务后，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专插

本”深造、直接与合作企业签约就业或自主创业；学校与企业为学

员提供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后续服务。

九、附则

本方案由学校培训中心与合作企业共同解释，未尽事宜由双方

协商解决。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学校（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作企业（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